
最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过程中，关于企业所得税不征税收入的处理上不少会计、

财务有点犯糊涂。哪些属于不征税收入，又应该怎么处理呢？

一、企业所得税的收入总额包括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

收入，为收入总额。包括：

1.销售货物收入

2.提供劳务收入

3.转让财产收入

4.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5.利息收入

6.租金收入

7.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8.接受捐赠收入

9.其他收入

二、不征税收入的范围

1、财政拨款

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对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拨付的财政资金。

温馨提示：纳入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按照核定的预算和经费报

领关系收到由财政部门或上级单位拨入的财政补助收入，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但国务院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

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2、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1）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依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按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

在实施社会公共管理，以及在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特定公共服务过程

中，向特定对象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费用。

（2）政府性基金是指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有关规定，代政府收取的具有

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温馨提示：

对企业依照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有关规定收取并上缴财政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

业性收费，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于上缴财政的当年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

入总额中减除；未上缴财政的部分，不得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3、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是指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

财政性资金。

温馨提示 1

财政性资金，是指企业取得的来源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财政补助、补贴、贷款

贴息，以及其他各类财政专项资金。包括直接减免的增值税和即征即退、先征后

退、先征后返的各种税收，但不包括企业按规定取得的出口退税款。

温馨提示 2

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性资金，除属于国家投资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本金的以外，

均应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

国家投资，是指国家以投资者身份投入企业、并按有关规定相应增加企业实收资

本(股本)的直接投资。

温馨提示 3

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

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1）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2）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

体管理要求；

（3）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企业将符合以上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 5年(60 个月)

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

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

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三、不征税收入的企业所得税税务处理

1.符合税法规定条件的不征税收入不计入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不征收企业

所得税。

2.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3.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额

所得额时扣除。


